南通市电化教育馆文件

通电教[2011] 17号


关于印发《2011年南通市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竞赛初中组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）电教中心、相关直属学校：
按市教育局通教电[2011]1号《关于开展2011年南通市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竞赛活动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现将《2011年南通市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竞赛初中组活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结合实际，按活动方案要求，认真做好本地区的组织、申报和遴选工作。
附件：《2011年南通市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竞赛初中组活动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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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1年南通市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竞赛初中组活动方案
一、竞赛内容与形式

（一）竞赛学科：初中生物八年级；初中地理八年级。

（二）竞赛教学环境：多媒体教学环境。

（三）竞赛形式：竞赛分两阶段进行。

1．参赛教师选择规定内容中合适的主题进行教学设计，根据教学设计完成教学课例录像制作（课时1节），完成教学反思，报送相关课例光盘资料；市教育局组织有关专家对报送的教学课例进行初审。

2．通过初审的参赛教师集中现场授课，课时1节，有关专家进行现场听课评议。现场赛课前一周统一确定每位参赛教师的教学课题。活动结束现场公布竞赛结果。

（四）竞赛评价标准：南通市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竞赛评比标准请登陆南通现代教育技术网（http://ntdjg.ntjy.cn/Index.html）。
（五）奖项设立：本次比赛设一、二等奖。参加现场集中赛课的教师，按教学课例初审得分占10%、现场课评审得分占90%计入总分，根据总得分设一、二等奖；其他参加大市教学课例初赛的教师获二等奖。
 二、申报名额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行组织初赛，在此基础上，每县（市、区）推荐初中生物、初中地理学科各2名教师参加市级竞赛。市教育局相关直属学校各学科参赛教师由专家推荐。按要求报送相关课例光盘，通过初审的教师参加现场集中赛课。现场赛课活动承办学校各学科可增加一名教师参赛。
三、课例光盘的具体内容与要求

（一）参评课例的内容：一节完整的课堂教学实录，必须是一节根据教学设计实施的课堂教学实录（一个标准课时）。课堂实录为mpg-2格式或wmv格式。

（二）教学录像技术要求：拍摄录像时采用双机位，用专用麦克风采集声音，确保声音清晰，无混响。视频制式为PAL制，720×576分辨率，25帧/秒；声音：PCM48K16位立体声或5.1声道，至少双音轨录制）。压缩的视频码流为5000kbps。 
注意：请将视频文件、教学设计、教学反思的文档刻录在一张光盘中，用光盘笔在光盘盘面上写明学校、教师、年级、学科与课名等关键信息，并将教学设计、教学反思打印四份一并报送。材料报送截止时间：2011年10月13日。
四、现场竞赛时间、地点

竞赛时间：2011年10月26日——27日，26日上午9：00前报到；
报到地点：启东市香格里拉商务酒店（公园北路1101号，紫薇公园南侧）；
竞赛地点：启东市长江中学。
五、现场赛课要求

（一）10月19日公布通过课例初审的参赛教师名单及各学科现场赛课的教学课题。

（二）现场赛课参加对象：各县（市、区）电化教育中心教研员1名；参加初中组教育技术能力竞赛现场授课的教师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可派各学科观摩教师3名；

（三）请现场赛课的参赛教师将学校、姓名、课题、教学设计用A4纸打印四份，课前交评委。

（四）请参赛人员务必准时报到。2011年10月26日上午9：20召开各县（市、区）电教教研员、参赛教师竞赛预备会，9：40安装、拷贝教学软件。

（五）现场集中上课时间：10月26日下午——10月27日下午。

（六）现场可提供华师京城电子白板，教学中若需使用其它电子白板，请自备。

（七）参赛代表活动期间的食宿由会务组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若有其他人员参加，请务必于10月20日前与市电教馆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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